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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文件

晋林规范发〔2023〕4号

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
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
规范开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草地

审核审批工作的通知

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（林业局）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，局

直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、国

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3〕12号）和《自然资源部、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

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53

号）要求，现将我省范围内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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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调”）成果为基础，开展光伏及其他建设项目办理使用林

地、草地审核审批手续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森林资源管理“一张图”与“三调”成果转换期内的

政策适用

按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

的座谈会纪要》（法〔2004〕96号）确立的新旧法转换期间，

“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，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”和“对保

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”的原则，2023年 4月 6日

（含）前已由县级林草行政主管部门或集中许可部门依法出具

审查意见但尚未取得行政许可决定的使用林地项目，行政相对

人明确表示同意的，可继续按森林资源管理“一张图”上报；

其他项目按照“三调”成果组卷上报。

二、森林资源管理“一张图”与“三调”成果的融合适用

根据 53号文件要求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范围以“三调”

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确定。新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

公布实施前，原林保范围内林地的主要属性因子原则上仍依据

2020年森林资源管理“一张图”确定。“三调”及年度国土变

更调查新进林地，林地属性因子以现地调查为准，林地保护等

级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协调林权单位按照林地保护等级

区划界定标准确定，可参考相邻林地保护等级。用地申请组卷

上报时，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新进林地补划情况进行说

明；林草行政主管部门或林权人对于“三调”地类认定结果存

在异议的，由县级林草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共同确认到图

斑，对于确属林地错划为非林地的，由两部门共同出具认定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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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按照林地管理。在 4月 6日前已处罚的违法占用林地草地

项目，确需补办使用林地草地审核审批手续的，按处罚认定地

类办理。

三、整合优化涉林涉草用地审核审批办理流程

按照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和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草局安排

部署，建设项目拟用地范围同时涉及林地和草地的，按照用地

期限，分别按永久、临时“一次申请、一文批复”。整合后的

上报流程及批准层级按照林地审核审批的有关规定执行，相同

的申请要件及图件整合上报，现场查验统一由县级林草行政主

管部门组织实施。

建设项目拟用地范围仅涉及草地（含其他草地）的，按国

家现行的《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》及我省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四、规范开展光伏发电项目涉林涉草用地审核审批

光伏电站禁止使用基本草原、亚高山草甸，光伏方阵选址

应避让具有涵养水源、防风固沙、改善生态、增加生物多样性

等功能的重要牧草地、重要生态功能区、生态旅游区、草原自

然公园内的草地。

符合使用林地草地条件的，光伏方阵用地应采取复合利用

模式。由项目建设单位向县级林草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

并提交《生态修复方案》，县级林草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建设

的生态影响情况及《生态修复方案》可行性进行评估并出具明

确意见。项目建设单位在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国有土地权利

主体、当地乡镇政府签订用地与补偿协议后向当地县级林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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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主管部门申请备案，县级林草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用地范

围、性质、面积、林地或草地类型及主要植被状况以文件或表

格的形式进行确认。项目建设单位凭生态影响评估意见和备案

文件办理临时用林用草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。经县级林草部门

评估认可的《生态修复方案》可作为临时用地结束后恢复植被

和林地草地生产条件的监管依据。

光伏电站配套设施用地须办理永久使用林地、草地审批手续。

“林光、草光互补”的建设要求、认定标准及监管措施由

市级林草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能源部门在符合法律法规、行业标

准、规程前提下，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，避免项目建设对生态

安全造成影响。相关标准需经专家论证后公开向社会发布，并

报省林业和草原局备案。

五、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许可决定的重新办理

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《关于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准予许可

决定书延期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林资发〔2022〕7号）的有关规

定，对取得的使用林地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已失效（距首次批

准超五年）而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，确需继续使用该林地

的，应当按原审批范围重新申请办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手续。

申请材料、用地条件和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等执行现行有

关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政策规定，此前已经缴纳的森林植被恢

复费予以抵扣，已转为建设用地部分不计算森林植被恢复费差

额。重新审批的项目按“XXXX项目（重报）”项目名称进行命

名，项目使用林地审查意见、现场查验表、公示情况说明和项

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（现状调查表）等材料需增加“重新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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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的缘由”相关内容，其余内容按原批复材料进行准备。项目

建设范围存在变更的，须按原用地范围重新审批后再办理变更

手续。变更范围内存在违法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后方可

补办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。

六、强化用地监管杜绝未批先占

为确保项目建设使用林地草地合法有序，各级林草行政主

管部门和集中许可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现场查验和监管职责，在

依法加快审批流程办理的同时，对存在未批先建的项目严格依

法查处，坚决杜绝“查验完即开工”“边报批边施工”的现象。

市、县林草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举报或发现违法用地行为后，

对已组卷上报但尚未获得正式批复文件的违法项目要及时告

知上级主管部门停止审批流程，待查处到位后重新上报。省林

草局将在接收上报材料时对项目是否涉及违法图斑进行核查。

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草地审核审批已移交集中许可部门办

理的市、县，林草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与集中许可部门的

协调配合，严格落实《山西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办法》第十

四条的有关规定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6年 6月 24日。

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

2023年 6月 25日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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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。

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25日印发


